
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卷 第 12 期 

 10074 

第  13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「105 年度加強綠建築

推動計畫」經費 215 萬 1,899 元整，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3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117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本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「105 年度加強綠建築推動

計畫」經費 215 萬 1,899 元整，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敬請

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 104 年 12 月 29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40102817A 號函修

正「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伍、墊付款支用第 44 點第

4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採「墊付款」辦理。 

二、旨揭獎助金額核定本府 170 萬元補助款，本府 105 年度應提列配

合款(21％)新台幣 451,899 元，共計新台幣 2,151,899 元，均為

經常門，由工務局辦理(如下表)。因應中央獎助計畫要求，計畫

須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完成，並考核獎助計畫執行情形，核列計

畫須於 105 年 7 月 30 日前計畫估驗進度應達 50％。因攸關本市

市政建設之推行，擬先行辦理墊付，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

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經提本府第 266、26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編號 計畫名稱 
補助金額

（元） 

配合款

(元) 
執行單位 備註 

001 綠建築審核及抽查計畫 1,500,000 398,734 
本府 

工務局 
經常門 

002 高雄市建築醫生健康療癒計畫 0 0 本府 

工務局 
經常門 

003 推動綠建築宣導計畫 200,000 53,165 

合計 2,151,899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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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14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辦理「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5 廠光復營區、

大樹北營區暨中科院林園營區新建工程」先期規劃設計等作業所需

經費計 5 億 4,322 萬 821 元整，提請審議以墊付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3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149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辦理「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5 廠光復營區、大樹

北營區暨中科院林園營區新建工程」先期規劃設計等作業所需經

費計 5 億 4,322 萬 821 元整，提請審議以墊支案方式辦理，敬請

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有關「國防部第二 O 五廠遷建案」係為配合國家重大經濟建設及

本市「多功能經貿園區」都市發展規劃，由軍方釋出原前鎮區第

205 廠光中營區土地，本府則以「代拆代建、先建後遷」原則配

合軍方辦理遷建至大樹區光復、大樹北及林園營區等相關作業，

並藉由合作開發方式，活化土地資產，帶動地方繁榮發展，以創

造國家、地方及國軍三贏局面，其中旨揭營區新建工程部份係由

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予以代辦，相關先期規劃設計等作業所需經費

計 5億 4,322萬 821元整（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 3億 1,151萬 4,151

元整，專案管理服務費 2 億 2,244 萬 6,817 元整及工程管理費 925

萬 9,853 元整）。 

二、旨揭相關作業經費來源原應由「國防部第二 O 五廠遷建案」區段

徵收計畫通過實施後撥付軍方之地價款及地上物補償費支應，惟

區段徵收計畫通過前並無相關經費來源可供辦理相關先期規劃設

計作業，爰為配合本府既定政策及相關期程，復經相關會議討論

研商後，前開作業經費擬由平均地權基金項下墊支並俟軍方領取

地價款及地上物補償費後進行回沖歸墊轉正，且由工務局新建工

程處採免補辦預算方式納入辦理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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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15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 105 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市政府社會局辦理

「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」及市政府社

會局相對自籌經費計 210 萬 7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7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191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衛生福利部 105 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本府社會局辦理「社

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」及本府社會局相

對自籌經費計 210 萬 7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乙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 年 5 月 18 日衛部救字第 1051361392 號函暨

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

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（如附件 1-2)。 

二、為保障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，加強職場環境風險管理並落實社

工專職長任，行政院 104 年 4 月 1 日核定「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

全方案」，自 104 年 10 月開辦，其中支給社工人員執行風險工作

補助費對象為地方政府進用之社工人員及委外之民間團體社工人

員，如其執行業務符合衛生福利部訂定之「社工人員執行高度風

險及一般風險業務量表」，即可支領該項費用，相關費用由衛生福

利部補助 4 成，地方自籌 6 成經費（如附件 3），該方案執行情形

已列入 106 年社會福利績效考核「社會工作專業制度指標及評

量」，為能保障本市社工人員執業安全，本府社會局積極配合中央

政策之推動並相對自籌經費辦理。 

三、105 年 5 月 18 日衛生福利部推展社會福利核定補助辦理「社會工

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」，該項經費由衛生福利

部補助 4 成計 244 萬 8,000 元，須自籌 6 成計 367 萬 2,000 元，

然依衛生福利部 104 年 8 月 6 日衛部會字第 1042460416 號函，業

已先行編列衛生福利部匡列數 160 萬 5,000 元及自籌經費 240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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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,000 元於 105 年度公務預算內（如附件 4），惟依據衛生福利部

核定函尚需增編衛生福利部補助款 84 萬 3,000 元，自籌款則需增

編 126 萬 4,000 元，共計 210 萬 7,000 元，尚未納入 105 年度預

算，擬辦理墊付。 

四、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，擬依據「直轄市及

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

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提請墊付，納入 105 年度追加減預

算或 106 年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

5 月 31 日第 275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送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如附件 5）。 

辦 法：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補辦預

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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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1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林園區頂厝段 1355、1356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合計為 10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16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170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林園區頂厝段 1355、1356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合計為 10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，位於沿海路四段 284 巷，目

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5 月 17 日第 27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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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17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「105

年推動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補助專案計畫」，地方配合款新台

幣 400 萬元整，因未及編列於 105 年度預算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

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2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189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「105 年

推動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補助專案計畫」，地方配合款新台幣

400 萬元整，因未及編列於 105 年度預算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

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5 年 5 月 11 日臺教社（四）字第 1050058402 號函

核定補助「105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補助專案計畫」

核定旨案計畫金額新台幣（以下同）1,000 萬元，即中央補助款

600 萬元（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），地方配合款應編列 400 萬元。 

二、本案地方配合款項 400 萬元，因本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未及

編列 105 年度預算，惟又亟需執行本計畫，故擬依據「直轄市及

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6 款及第 45 點規定辦理墊

付執行程序，俟補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完成法

定程序後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5 月 24 日第 27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5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

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400 萬元整於 105 年度以墊付款方

式辦理，並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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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18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「高雄市後勁溪（惠豐橋至興中

制水閘門段）水質改善－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規劃設計」經

費 1,000 萬元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3 高市會農字第 105000183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「高雄市後勁溪（惠豐橋至興中制水閘

門段）水質改善－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規劃設計」經費 1,000

萬元擬採墊付方式辦理。 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 年 5 月 16 日環署水字第 1050038549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為解決青埔溝排水污染改善問題，本府推動楠梓污水下水道 BOT

案，配合於 98 年 12 月 31 日開始青埔溝截流，經污水管線匯入楠

梓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排放至典寶溪，惟依 BOT 案契約規定於 103

年 12 月 31 日停止截流，致青埔溝污水自 104 年起直接排入後勁

溪，雖本府水利局刻正投入青埔溝排水集水區之污水用戶接管工

程，惟礙於用戶接管非短期可望完成，為求迅速有效降低青埔溝

污水對後勁溪水體造成之污染，將規劃設置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

處理設施，並已向行政院環保署提出補助款申請案，期在下水道

建設完成前立即改善後勁溪（興中橋）水質。 

三、經環保署同意核定「高雄市後勁溪（惠豐橋至興中制水閘門段）

水質改善－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規劃設計」預算 1,000 萬

元，其中環保署補助 60％計 600 萬元、本府自籌 40％計 400 萬元

（如附件 1）。謹查該經費未編列於本年度預算，惟為配合環保署

核定之補助款與其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，而辦理追加預

算時效上不足因應，爰提請採墊付款項先行支用。 

四、本案擬依「直轄市及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

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（如附件 2）規定採墊付方式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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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並於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補列預算，俾利於帳務轉

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5 月 24 日第 27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暨編列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

辦理預算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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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19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200

萬元辦理「105 年鳳鼻頭漁港疏浚工程(不含設計工作)」，擬請准

予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200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00萬元合計新台幣

400 萬元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3 高市會農字第 105000167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200 萬元辦

理「105 年鳳鼻頭漁港疏浚工程(不含設計工作)」，擬請准予提列

補助款新台幣 20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00 萬元合計新台幣 400

萬元墊付執行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5 年 5 月 12 日漁一字第 105125 

6757 號函（附件 1）暨「直轄市及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

44 點第 4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經費之中央補助款，為利計畫遂行，

擬請同意將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 200 萬元於 105 年度提列墊付

案墊付執行，墊付之款項擬納入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5 月 17 日第 27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5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

（附件 2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新台幣 20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200 萬

元合計新台幣 400 萬元整，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，並循下次預算

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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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20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

2,248 萬 2,000 元分二年辦理「105 年度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

計畫-高雄市」等 3 件工程，擬請准予先行提列 105 年度(第 1 年)

補助款新台幣 1,071 萬 7,000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1,071 萬 7,000

元合計新台幣 2,143 萬 4,000 元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3 高市會農字第 105000166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2,248 萬

2,000 元分二年辦理「105 年度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-高

雄市」等 3 件工程，擬請准予先行提列 105 年度（第 1 年）補助

款新台幣 1,071 萬 7,000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1,071 萬 7,000 元合

計新台幣 2,143 萬 4,000 元墊付執行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5 年 5 月 5 日漁一字第 1051314395

號函（附件 1）暨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

第 4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計畫經漁業署核定分二年補助，總經費新台幣 4,496 萬 4,000

元，補助比率 50％，105 年度第一年核定計畫經費新台幣 2,143

萬 4,000 元整（補助款 1,071 萬 7,000 元，配合款 1,071 萬 7,000

元）。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經費之中央補助款，為利計畫遂

行，擬請同意將 105 年度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 1,071 萬 7,000

元於 105 年度提列墊付案墊付執行，墊付之款項擬納入 106 年度

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另 106年度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2,353

萬元（各 50％），將依程序納入 106 年度預算編列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5 月 17 日第 27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4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

表」乙份(附件 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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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新台幣 1,071 萬 7,000 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

幣 1,071 萬 7,000 元合計新台幣 2,143 萬 4,000 元整，准予以墊

付方式辦理，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

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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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21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5 年度崗山之眼週邊環境整建工程」等 6 案，交通部

觀光局補助 5,406 萬元、自償款 79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,984

萬元，共計 8,18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5000189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「105 年度崗山之眼週邊環境整建工程」等 6 案，交通部觀

光局補助 5,406 萬元、自償款 79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,984 萬

元，共計 8,180 萬元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4 月 22 日觀技字第 1054000411 號及 105

年 5 月 20 日觀技字第 1054000543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未及納入 105 年度預算，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直

轄市及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

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提出墊付款案。 

三、有關自償款乙節，依交通部觀光局 104 至 107 年「遊憩據點特色

加值計畫」申請須知第六條經費補助與自償率收益回饋之規定：

由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發展基金先行支應，地方政府應自計畫完工

啟用後次年逐年回饋，年期以 20 年為限，故本案之自償款 790

萬元概估自 108 年度起，分 20 年，逐年編列預算攤還中央。 

四、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

務轉正。  

五、本案業經 105 年 5 月 31 日第 275 次市政會議審查通過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補

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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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22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「105 年度城鎮風貌型

塑整體計畫—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」經費 987 萬元整，請准

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1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179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本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「105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

體計畫—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」經費 987 萬元整，請准予以

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 104 年 12 月 29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40102817A 號函修

正「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伍、墊付款支用第 44 點第

4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採「墊付款」辦理。 

二、旨揭計畫內政部 105 年 2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1443 號函，

及內政部營建署 105 年 4 月 1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52904936 號函，

核定本府 750 萬元補助款，本府 105 年度應提列配合款新台幣 237

萬元（約 24％），共計新台幣 987 萬元，均為資本門，由工務局

辦理（如下表）。因應計畫要求，計畫須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完成，

因攸關本市市政建設之推行，擬先行辦理墊付，納入 105 年度追

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經提本府第 27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編號 計畫名稱 
補助金額 

（元） 

配合款 

(元) 

執行 

單位 
備註 

001 
105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

畫—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 
7,500,000 2,370,000 

本府 

工務局 
資本門 

合計 9,870,000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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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23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 105 年度「建築物實施

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」經費 279 萬 8,540 元整，請准予以墊

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1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193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本府接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 105 年度「建築物實施耐震

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」經費 279 萬 8,540 元整，請准予以墊付款

方式辦理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 104 年 12 月 29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40102817A 號函修

正「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伍、墊付款支用第 44 點第

4、6 款、第 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採「墊付款」辦理。 

二、旨揭計畫內政部營建署 105 年 5 月 16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52906477

號函，核定本府 220 萬 9,900 元補助款，本府 105 年度應提列配合

款新台幣 58 萬 8,640 元(約 21％)，共計新台幣 279 萬 8,540 元，

均為經常門，由工務局辦理(如下表)。因應計畫要求，計畫須於

105 年 12 月 31 日完成，因攸關本市公有建築物之使用安全，擬先

行辦理墊付，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

正。 

三、本案經提本府第 27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編號 計畫名稱 
補助金額 

（元） 

配合款 

(元) 

執行 

單位 
備註 

001 
105 年度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

補強方案 
2,209,900 588,640 

本府 

工務局 
經常門 

合計 2,798,540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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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24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取得私有既成道路

基金會 104 年度決算書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21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181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取得私有既成道路基金會

104 年度決算書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高雄市議會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」

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財團法人高雄市取得私有既成道路基金會係依中央於 93 年至 95

年度委託試辦收購私有既成道路之計畫成立，惟該收購經費中央

僅延長補助至 96 年度為止，自 97 年度起中央已不再補助辦理，

本府亦礙於財源無法自行編列預算辦理價購，基金會業務已停止

運作。 

三、該決算書經高雄市財團法人高雄市取得私有既成道路基金會 105

年 5 月 13 日［105 年度第 1 次］董事會議審議通過並同意該基金

會辦理解散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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